马坊镇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情况汇报

马坊镇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近年来，我镇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要求和省、市、县食品安全工作部署，认真组织食品安全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强化监管，创新思路，探索食品安全工作新方法，取得了较好成效，我就马坊镇《食品安全法》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成立领导小组。成立镇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并设立食品安全协管员41名，充实基层监管力量，推进食品监管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形成食品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建立督查督办制度。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领导批示的、群众举报的、在明察暗访中发现的，以书面督查通知的形式通知相关职能部门，限期解决问题，回复办理情况。今年共发出督查通知5份，问题都得到较好解决。建立联合执法制度。针对工作存在的难点，每月组织一次联合执法，对执法中的疑难杂症“会诊”解决。今年共针对集贸市场、量贩超市、校园食品、食品加工企业组织了4次联合执法。建立考核考评制度。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每年考核1次，保持我镇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始终处于高压态势。

二是注重宣传教育，增强责任意识。用好宣传手段。利用3.15消费者权益日、全国食品安全周等重点宣传日，开展《食品安全法》、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截至目前，我镇共悬挂食品安全宣传横幅100余条，展示版面80余块，发放宣传资料3万余份，组织执法人员进村（社区）200人次、进学校40人次、进企业30人次，发放宣传资料400余册。科学制定培训计划。相继举办多期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协管员和信息员法律知识培训班，对全镇所有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进行轮训，不断更新食品安全知识，共培训200余人次。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和培训，我镇形成了“人人了解食品安全，人人关注食品安全，人人支持食品安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为《食品安全法》的贯彻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加强监管力度，依法履行职责。食品源头治理监管方面。将镇域内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纳入监管范围，签订质量安全责任书。建立健全购进销售记录，保证来源合法，使用符合规定。组织开展生猪私屠滥宰和“廋肉精”、饲料添加剂专项整治，对镇域内生猪养殖户进行全面排查，截止目前未发现使用“瘦肉精”行为。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管方面。制定下发《食品安全区域监管责任制工作方案和食品生产加工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职责。积极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超标准、超范围滥用添加剂的违法行为，食品添加剂申报备案率100%，抽检合格率达99%。食品流通领域监管方面。严格执行企业申办标准，严把许可登记关口，共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200余户。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索证索票制度、购销台账制度、不合格食品退市召回制度等11项制度，对食品生产经营商户实行电子备案“一票通”溯源监管制，食品安全可追溯率达95%。截至目前，流通领域共查处违法案件20余起，罚没收入11万余元。餐饮服务环节监管方面。按照《食品安全法》和《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严格实行资料审查和现场核查，依法行政，逐步提升我镇餐饮服务业水平。截至目前，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100余份 、从业人员健康证1000余张。截至目前，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5000余人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0余起。创建文明餐桌示范店100余家，其中建业大食堂被命名为文明餐桌示范店，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
 二、存在问题
虽然近几年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镇的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监管力量不足，技术人才缺乏，技术装备落后，人员结构不合理；二是食品行业从业者存在道德失范，缺乏诚信经营意识，食品安全意识淡薄。 

三、下步打算
一、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宣传，提高社会公德。结合“公共卫生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采用面对面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法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和教育，调动广大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食品行业开展诚信建设，提高社会公德，提倡“做良知人、赚良心钱”。

二、持续规范食品行业行为，加强监管力度。继续推行食品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把食品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与许可制度结合起来，全面提高食品行业安全信誉度等级。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和专项整治相结合制度，以强化原料进货索证为重点，在食品服务行业全面推行原料进货溯源制度，加强对采购、贮存、加工中容易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重要环节的日常监督指导。



